


汽车出口基地招商及运营服务合作协议

甲方：广州市城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珠江新城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达年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海心沙岛东区南教学楼201-206室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鉴于：
1. 甲方是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596号琶洲物流轮候大楼项目（暨“琶洲中心西塔”）（下称“物业”）的经营管理方，有权招商及出租物业。甲方有意将物业用于打造汽车出口产业的业态。
[bookmark: _Hlk4067159][bookmark: _Hlk132965627]2. 乙方有意搭建一站式汽车出海全链路服务平台，以物业作为汽车出口基地，引进汽车出口及与之相关企业租赁物业，为广州地区的汽车产业领域发展及汽车出口产业链的创新与完善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最终推动汽车出海企业协同发展，实现汽车产业集群效应。
3. 双方有意发挥各自优势并且形成合力，互利共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于广州市海珠区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作项目
1.1 乙方为甲方公开招募的汽车出口基地招商及运营服务合作方。乙方若以同一实际控制人的项目公司（以下称“项目公司”）履行本合同义务，须由项目公司与乙方对本协议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
1.2 甲、乙双方确定由乙方进行物业招商及运营服务：
（1）甲方（含其关联方，下同）负责向企业出租物业及提供物业的管理服务，物业以汽车出口基地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甲方引入乙方作为招商及运营服务的合作方，将物业打造为城市级汽车出口基地。
（2）乙方负责汽车出口基地业务范围内的企业招商及汽车出口基地的运营服务，并分阶段引入汽车外贸、办公、海关等汽车出海产业生态。
二、合作分工
2.1 招商服务：乙方于每年【1】月【15】日之前制定次年度招商计划并报甲方审定（合作首年招商计划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甲方审定），在确定的招商计划下，乙方通过自身商业资源和拓展宣传等方式，遴选符合产业政策的租赁企业（下称“租户”），供甲方审核（审核流程及标准见：附件）。招商服务所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2 租赁服务：乙方负责引进租户，对租户的资信状况进行初审，以不低于甲方提供的定价标准与租户洽谈租赁条件，在确定租户的租赁意向及条件后，报甲方审核；甲方负责对乙方报送的租户情况等进行自主审核，并在通过审核后通知乙方，由甲方按相关招租程序引进租户和签订租赁合同。乙方知悉、认可和接受本项目国有物业出租管理程序可能带来的风险。乙方应做好引入租户的沟通协调，使物业各年度租金收缴率≥98%，租金收缴率未达标的乙方有义务协助追收。
2.3 物业服务：甲方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与租户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乙方有权监督物业服务质量并就物业服务内容提出改进意见，以及协助甲方解决租户对物业服务的投诉。
2.4 广告设计事项：乙方负责招牌及广告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写字楼外立面设立“汽车出口基地”招牌、入户大厅广告宣传）及琶洲中心西塔项目地块内招牌、广告及标识标牌的设置和设计方案由甲乙方共同协商确定后实施，甲方有最终决定权，宣传的制作及费用、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方负责琶洲中心西塔地块外的车库指引、沿街指引路牌及户外广告。
2.5 服务平台的运营事项：乙方按本协议为甲方汽车出口基地提供招商及运营服务，甲方不参与乙方汽车出海业务及相关经营活动的任何事项。乙方在其运营的租户服务平台中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出口备案与专项退税等事项的快速办理服务、车源展示服务、自媒体内容分发服务、广告宣传服务、法律及财税专业事项服务、金融服务、人才培训服务等。
乙方或乙方关联方为进驻租户提供汽车出海全链路服务或其他业务事项，相关权利、风险及责任由乙方自行享有及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承诺确保乙方业务开展不会对甲方、项目及物业权益产生负面影响。若由于乙方业务开展导致甲方或物业受到损失，或发生社会舆情事件导致甲方声誉受到不利影响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相关损失及责任由乙方赔偿及承担。
2.6 甲、乙双方可以每月召开会议，就招商政策、改造预算、项目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等进行商讨。
三、物业合作范围
3.1 甲、乙双方以物业的地上建筑共14层，总建筑面积89971.53㎡作为合作范围（附件1），由乙方负责招商及引进企业租赁。
3.2 乙方有权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在物业的入户大厅设置汽车出口基地标识及广告宣传，具体设置方案及宣传内容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方有最终决定权。
四、合作条件
4.1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缴纳的投标竞投金【20 】万元自动转为本协议项下的履约保证金。
4.2在本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乙方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申报琶洲中心西塔汽车出口基地项目并取得政府正式授牌，逾期未完成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4.3在本协议签订后二年内，乙方负责引进海关监管仓或海关作业仓入驻琶洲中心西塔汽车出口基地。若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年内仍无法成功引入海关监管仓的，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五、合作期限
5.1 本协议的合作期限为六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在本协议合作期限届满后，甲方若重新公开招商的，则甲方在同等合作条件下优先选择乙方继续进行合作。
5.2 本协议的合作期限届满或提前解除的，双方结清本协议费用款项后，本协议自动终止。
六、入驻租户的租赁条件
6.1 甲、乙双方一致确定，甲方向入驻租户出租物业，按以下招商条件（最终以甲方书面确定行函至乙方的为准）以及按照甲方国有物业出租管理程序实施：
[bookmark: OLE_LINK1]（1）合同签订：中选租户与甲方签订《物业租赁合同》并与甲方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
（2）租金价格及物管费用：甲方确定物业出租的租金价格及物管费用标准（由甲方另行函至乙方），原则上租户的租金价格及物管费用不得低于上述标准，如有特殊条件可以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最终由甲方确定。
（3）租赁保证金及租金：租赁保证金为两个月首月租金标准，租赁保证金及一个月的租金，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均由租户一次性支付；当月租金和物管费在每月10号前支付。
（4）租金递增：自租户承租的首年起，每两年租金按不低于2%比例递增。
（5）装修期：租户无需承担装修期的租金，但需承担装修期的物管费。装修期原则上为每租赁1年给予不超过1个月的装修期，最终以甲方提供的出租方案为准。
6.2租户与甲方及甲方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之权利、义务，以各方具体签订的合同文件为准。
七、合作项目服务费
（一）服务费结算
[bookmark: _Hlk203696878]7.1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考核条件情况下，甲方按新入驻租户首年月租金的一定比例向乙方结算服务费，具体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7.2 甲乙双方按季度结算服务费。
7.3 在甲乙双方完成当季度结算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季度服务费的80%，各个季度剩余的20%服务费（以下统称“绩效服务费”）纳入乙方的考核，达到当期考核指标后，按考核期限结算和支付。
7.4 乙方自行承担因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发生的成本及收取服务费所产生的一切税费。
（二）绩效考核
本协议合作期限内，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对乙方引入入驻租户的业绩进行年度考核，具体考核指标由甲乙双方协商另行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乙方同意甲方对考核指标有最终决定权。
八、协议的解除及终止
8.1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在本协议合作期限内，乙方有权申请解除本协议，但需提前三个月向甲方书面申请，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双方均同意解除的情况下，本协议解除。
8.2 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合同解除：不可抗力指在本协议签订后发生的、双方无法预见、无法避免且无法克服的客观事件。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且甲、乙双方无法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七日内就合同的履行或变更达成一致的，主张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有权在不可抗力发生事由后十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并提供事件证明，则本协议可予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8.3 当本协议解除，双方应及时共同对服务费及本协议项下各项费用进行结算。若本协议解除时乙方对甲方存在应付未付款项的（不仅限于本协议项下欠款），甲方有权直接在应付乙方的服务费或者绩效服务费中直接进行抵扣，多退少补。
8.4 若乙方无违约情形，甲方在本协议提前友好协商解除或到期终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无息返还乙方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
九、知识产权及保密义务
9.1 根据本协议条款约定产生、制作的广告宣传、执行计划等无论以何种形式反映，其知识产权均属甲方所有，未经许可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第三人转让或交第三人使用。
9.2 本协议所指的“商业秘密”，其内容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方的经营信息、技术信息、管理信息、电脑系统信息、财务信息、合同文件等，以及双方在合作期接触的一切信息及文件材料。双方均已对前述商业秘密采取了保密措施。
9.3 一方均对另一方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披露、泄露、告知、公布、发布、传播、出版、转让或者以其它任何方式使任何第三方知悉另一方的商业秘密。
9.4 本协议约定的双方保密义务不论本协议因何种原因的解除、终止而免除。在本协议解除或终止后的2年内，双方均应履行保密义务。
十、违约责任
10.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事项，或违反其所作出的陈述与保证，均构成违约。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含守约方为实现本合同权益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等。
10.2 甲方仅为物业经营管理方，甲乙双方仅为汽车出口基地招商及运营合作方，甲方对乙方从事的汽车出海等具体业务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租户因与乙方产生纠纷向甲方索赔或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需全额赔偿甲方损失。
10.3 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乙方的违约金、赔偿金、甲方垫付的费用等乙方应支付的全部费用，乙方应当在甲方扣除后7日内补足履约保证金。
10.4 乙方不得以招商运营合作方之名，从事任何侵犯甲方合法权益和损害甲方形象的非法违规行为。乙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甲方名义对外行事。乙方为履行本合同与第三方发生的任何法律关系，均由乙方与第三方自行承担。若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
10.5 乙方必须在本合同约定范围内提供招商及运营服务，乙方（包括乙方派出人员和由其聘用人员）以甲方名义做出超出约定范围的事项，所引起的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损失。
十一、其他
11.1 为深化双方的合作，就具体事项的实施，甲、乙双方可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内容及原则签订补充协议。
11.2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关本协议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由本协议签订地广州市海珠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1.3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正本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广州市城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珠江新城分公司         
授权代表：
日期：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
日期：



附件1：物业合作范围（面积）
[image: ]
[bookmark: _GoBack]附件2：
审核标准：
1. 租户意向租金价格及物管费不低于甲方另行函告至乙方的物业出租的租金价格及物管费用标准。
2. 租户行业符合汽车出口基地定位，属于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3. 租户资信状况良好，无不良记录。
审核流程：
乙方书面函告甲方意向租户商务条件——（3个工作日内）甲方召开业务决策会——（2个工作日内）甲方书面函告乙方审核结果


7

image1.png
EHhOAEE

BE i [
o= EE 949915
B EE 949915

peaiit] REFAE 10.13
¥ /?fgfi%/ 7277.89
x ’?fg%i%/ 7149.97
F ’i?%ig/ 7149.97
E3 ’i?%ig/ 723626
F HEEES 6011.37
& HEEES 6026.69
L3 HEEES 6026.69
& HEEES 6011.37
* HEEES 6011.37
10F HEEES 6011.37
uF %gﬁfg 6010.04
12F <§l§§§%§ 6010.04
13F gg@fﬁ% 6010.04
uF %gﬁfg 6010.04
RERENMEEHUS 1008. 29

HEEFER (BT 108969.53

HitEEmE G b 89971.53





